
潍坊学院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部）

学生工作处〔2022〕68 号

关于做好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

改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3
号）》，潍坊市医疗保障局、教育局、财政局、税务局《关
于做好大中专学生参加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
作的预备通知》（潍医保发〔2022〕26 号）和潍坊市 2023
年度大中专院校参保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
就做好 2023 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参保范围及金额

全体在籍在校学生（含 2022 级新生，不含建档立卡学

生、正在服兵役且保留学籍的学生），在学籍所在地按 2023

年每人 320 元的标准缴纳。

特别说明：已在其他地市参保的不可重复参保。
二、参保缴费期限及方式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10 月 30 日。

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费实行学校代收代缴的方法。学生登录校园统

一缴费平台缴纳城乡居民医保费，平台支持微信、支付宝缴

费。

校园统一缴费平台缴费流程：扫描右侧二



维码，关注“潍坊学院财务处”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其他业务”中的“居民医保”进行缴费。主

校区学生缴费请选择“主校区学生医保费”，安顺校区学生

缴费请选择“安顺校区学生医保费”。
三、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

保障措施，是学生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这项工
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每位学生知晓参保事项，
推动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2.吃透政策。在校学生原则上在学籍所在地参保，应保
尽保。若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可以选择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身份认定地参保，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辅导员留存备
查）；在校学生统一按低档缴费、享受高档待遇。学生除享
受常规的门诊、大病保险外，在生源地、父母常住地及实习
地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异地就医政策直接报销费用，报销比
例不受转外就医调减比例规定限制；等等。

3.广泛动员。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
引导学生学好政策，确保每名学生知晓政策利好。要突出政
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宣传参保的各项优惠政策，切实认识
到参加保险的好处。要从贴近现实的角度让学生知道为什么
投保、如何投保、如何理赔、参保后享受的待遇等等。

4.认真组织。主校区、安顺校区在校学生都在高新区参
保，一年一缴纳。要督促学生及时缴费，按期完成参保工作。
以辅导员所带班级为单位组织填写相关材料，并于 10 月 30
日前将“附件 1—2”电子电子版发给学生处负责老师。

学生工作处联系人：郎斌，电话：8785928。财务处联
系人：收费科，电话：8785202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2023 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统计表
2.2023 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计划财务处
2022 年 9 月 16 日



附件 1

2023 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统计表

学院名称 学生总数 参保人数 未参保人数 未参保占比 备注



附件 2

2023 年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学制 年级 专业 班级 应参保人数

实际参保人数及金额

人数 金额

合 计

经手人（辅导员）： 联系电话：


